
法規名稱：菸酒管理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99 年 09 月 16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9年 9月 16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09903517360號令修正發布第 3、31條

條文；並自 99年 9月 16日施行

第 1 條

本細則依菸酒管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六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所稱菸，分類如下：

一、紙 (捲) 菸：指將菸草切絲調理後，以捲菸紙捲製，加接或不加接濾

    嘴之菸品。

二、菸絲：指將菸草切絲，經調製後可供吸用之菸品。

三、雪茄：指將雪茄種菸草調理後，以填充葉為蕊，中包葉包裹，再以外

    包葉捲包成長條狀之菸品，或以雪茄種菸葉為主要原料製成，菸氣中

    具有明顯雪茄香氣之非葉捲雪茄菸。

四、鼻菸：指將菸草添加香味料調理並乾燥後磨成粉末為基質製成，供聞

    嗅或塗敷於牙齦、舌尖吸用之菸品。

五、嚼菸：指將菸草浸入於添加香味料之汁液調理後，製成不規則之小塊

    或片狀，供咀嚼之菸品。

六、其他菸品：指前五款以外之菸品。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所稱代用品，指含有尼古丁，用以取代菸草做為製菸原

料之其他天然植物及加工製品。

第 3 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稱酒，分類如下：

一、啤酒類：指以麥芽、啤酒花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穀類或澱

    粉為副原料，經糖化、發酵製成之含碳酸氣酒精飲料，可添加或不添

    加植物性輔料。



二、水果釀造酒類：指以水果為原料，發酵製成之下列含酒精飲料：

（一）葡萄酒：以葡萄為原料製成之釀造酒。

（二）其他水果酒：以葡萄以外之其他水果為原料或含二種以上水果為原

      料製成之釀造酒。

三、穀類釀造酒類：指以穀類為原料，經糖化、發酵製成之釀造酒。

四、其他釀造酒類：指前三款以外之釀造酒。

五、蒸餾酒類：指以水果、糧穀類及其他含澱粉或糖分之農產品為原料，

    經糖化或不經糖化，發酵後，再經蒸餾而得之下列含酒精飲料：

（一）白蘭地：以水果為原料，經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六個月以上，

      其酒精成分不低於百分之三十六之蒸餾酒。

（二）威士忌：以穀類為原料，經糖化、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二年以

      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百分之四十之蒸餾酒。

（三）白酒：以糧穀類為主要原料，採用各種麴類或酵素及酵母等糖化發

      酵劑，經糖化、發酵、蒸餾、熟成、勾兌、調和而製成之蒸餾酒。

（四）米酒：以米類為原料，採用酒麴或酵素，經液化、糖化、發酵及蒸

      餾而製成之蒸餾酒。

（五）其他蒸餾酒：前四目以外之蒸餾酒。

六、再製酒類：指以酒精、釀造酒或蒸餾酒為基酒，加入動植物性輔料、

    藥材、礦物或其他食品添加物，調製而成之酒精飲料，其抽出物含量

    不低於百分之二者。

七、料理酒類：指下列專供烹調用之酒：

（一）一般料理酒：以榖類或其他含澱粉之植物性原料，經糖化後加入酒

      精製得產品為基酒，或直接以酒精、釀造酒、蒸餾酒為基酒，加入

      百分之零點五以上之鹽，添加或不添加其他調味料，調製而成供烹

      調用之酒；所稱加入百分之零點五以上之鹽，指每一百毫升料理酒

      含零點五公克以上之鹽。



（二）料理米酒：以米類為原料，經糖化、發酵、蒸餾、調和或不調和食

      用酒精而製成之酒，其成品酒之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不得超過百分

      之二十，且包裝標示專供烹調用酒之字樣者。

八、酒精類：指下列含酒精成分超過百分之九十之未變性酒精：

（一）食用酒精：以糧榖、薯類、甜菜或糖蜜為原料，經發酵、蒸餾製成

      含酒精成分超過百分之九十之未變性酒精。

（二）非食用酒精：前目食用酒精以外含酒精成分超過百分之九十之未變

      性酒精。

九、其他酒類：指前八款以外之含酒精飲料。

第 4 條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所稱分裝，指將散裝或其他較大重量、數量、容量包裝

之菸酒，重新拆封予以改裝或灌裝為較小規格包裝，而無其他製造或加工

之行為。

前項加工之行為，不包括有原廠授權，且不改變原品牌之加工行為。

第 5 條

本法第六條所稱未經許可產製或輸入之菸酒，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之菸

酒：

一、未依本法規定取得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而輸入之菸酒。 

二、未依本法規定取得菸酒製造業許可執照而產製之菸酒。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廢止許可或註銷許可執照而產製或輸入之菸酒

    。

四、經主管機關禁止或停止產製或輸入之菸酒。 

五、菸酒製造業者於許可執照所載工廠所在地以外場所產製之菸酒。

六、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應經查驗符合衛生標準始得輸入之酒，

    未經查驗合格而輸入者。

前項第二款之菸酒，不包括備有研究或試製紀錄，且無商品化包裝之非供



販賣菸酒樣品。

第 6 條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所定年產量，包括受託或委託產製酒類之數量。

第 7 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所稱農業組織，指依法設立之農會、農業產銷班、農業

合作社、合作農場或其他農業組織。

第 8 條

本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一條所稱業者名稱、資本總額、總機構所在地、負

責人姓名及營業項目變更之日，指完成公司或商業變更登記之日；其屬農

業組織者，指事實發生之日。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稱產品種類變更之日，指事實發生之日；所稱工廠

所在地變更之日，指完成工廠變更登記之日，無工廠登記證明文件者，指

事實發生之日。

第 9 條

中央主管機關核發或換發菸酒製造業許可執照前，必要時得請申請業者之

總機構所在地及工廠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派員勘查其有無

違法產製菸酒情事，並依其申報之生產及營運計畫表，檢查所列機械設備

等是否屬實。

第 10 條

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所稱菸酒製造業者受託製造菸酒，指該等菸酒係供

委託者銷售之用。

菸酒製造業者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時，應

填具申請書，由雙方負責人共同簽署，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受託者之菸酒製造業許可執照影本。

二、委託者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三、委託者未有本法第二十五條所定情形之聲明書。



四、受託製造之契約。

五、受託者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六、受託者最近一年菸酒稅繳款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委託及受託者之名稱與總機構所在地及受託者之工廠所在地。

二、受託製造菸酒之產品種類、規格、數量及品牌名稱。

三、受託製造之期間。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行載明之事項。

第 11 條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地址，應包

括足供消費者辨識及聯絡之內容。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主要原料，應按原料比重，由大至小，

依序標示。

第 12 條

本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使人誤信為菸、酒之標示，指以產品內、外包裝上面

之文字、圖案，足致消費者誤信該產品為菸、酒者。

第 13 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所稱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

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

其他方法，可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

於銷售酒品之營業處所室內展示酒品、招貼海報或以文字、圖畫標示或說

明其銷售之酒品者，如無擴及其他場所或樓層，且以進入室內者為對象，

非屬本法第三十七條所稱之廣告或促銷。

第 14 條

依本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為酒之廣告或促銷而標示健康警語時，應以版面百



分之十連續獨立之面積刊登，且字體面積不得小於警語背景面積二分之一

，為電視或其他影像廣告或促銷者，並應全程疊印。僅為有聲廣告或促銷

者，應以聲音清晰揭示健康警語。

前項標示健康警語所用顏色，應與廣告或促銷版面之底色互為對比。

第 15 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四款所定酒之廣告或促銷不得有虛偽、誇張、捏造事實

或易生誤解之內容，包括不得有不實或使人誤信之情事，亦不得利用翻譯

用語或同類、同型、同風格或相仿等其他類似標示或補充說明係產自其他

地理來源；其已正確標示實際原產地者，亦同。

第 16 條

中央、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法第六章所定之稽查及取締業

務，應設查緝小組。

第 17 條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抽檢，中央主管機關得不定期為之；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每年應至少辦理一次。

檢查人員為前項抽檢時，應注意查明菸酒業者原申報事項有無變更、許可

範圍與實際經營項目是否相符、菸酒標示是否符合本法規定及有無違反本

法其他規定之情事。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為第一項抽檢時，得斟酌實際狀況，分區分項

為之，並將抽檢結果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其他必要之資料，包括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

可之實驗室出具菸之尼古丁及焦油含量或酒之衛生檢驗報告。

第 18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取樣檢驗菸酒產品時，無償抽取之

，並開立取樣收據予受檢業者。

第 19 條



衛生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取樣檢驗菸酒產品時，無償抽

取之，並會同菸酒業者簽封後，由檢查人員開立取樣收據予受檢業者及編

列密碼攜回檢驗；完成檢驗後，應將檢驗結果通知受檢業者及主管機關。

第 20 條

本法第四十條所定檢查人員應出示之身分證明文件，其範圍如下：

一、列明檢查起訖期間及檢查人員姓名、職稱之機關公函。

二、檢查人員之職員證、識別證或其他足以證明其在職之證件。

第 21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抽樣查核檢驗時，準用第十九條規

定，並應於三日內將應送驗之樣品，依本法同條第二項規定委託衛生主管

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 (構) 進行檢驗。

第 22 條

主管機關查獲涉嫌之私菸、私酒、劣菸、劣酒，除因搬運不便、保管困難

或需經抽樣檢驗者，予以封存，並交由原持有人或適當之人具結保管外，

予以扣押。

主管機關為前項扣押或封存時，應就查獲之時間、地點、數量、涉嫌違章

事實、菸酒來源、產製或進口業者名稱、製造、輸入或購買日期、現場陳

列或倉庫存放等情形，作成紀錄，並由涉嫌人或在場關係人簽章；其拒不

簽章者，應予註明。

第 23 條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所稱菸酒有重大危害人體健康，指菸酒受污染，或

含有應有成分以外對人體健康有害之其他物質，致使用者發生疾病或有致

病之虞者。

衛生主管機關發現重大危害人體健康之菸酒時，應立即通知中央及直轄市

或縣 (市) 主管機關為必要之處置。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於接獲前項通知或自行查獲重大危害人體健康



菸酒時，應對其菸酒成品與半成品進行盤點及記錄後，予以封存或扣押，

並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產製、輸入或販賣之命令

後，並應抽查轄區內菸酒零售業者是否確已停止販賣。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對於前二項菸酒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公告停止吸食或飲用，並命菸酒製造業者或菸酒進口業者限期予以收回及

銷毀時，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於該期限屆滿後，經查獲業者有未收回及

銷毀情形者，應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款及第二項規定處罰。

第 24 條

本法第四十五條所稱其他處置，指下列方式之一：

一、標售。

二、標售後再出口。

三、捐贈。

四、供學術機構研究或試驗。

沒收或沒入之菸酒，除有易於霉變或變質情形者外，應俟沒收裁判或沒入

處分確定後，始可依前項規定方式處置。

因侵害商標權而沒收之菸酒，應予以銷毀。

依第一項第一款方式處置之菸酒，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可之實驗室

核發尼古丁及焦油含量未逾菸害防制法規定或符合酒之衛生標準之文件。

依第一項第一款方式處置之菸酒，其得標人於轉讓或販售時，該菸酒之標

示需符合相關法令之標示規定。

沒收物或沒入物之處置情形，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每三個月函送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25 條

沒收物或沒入物之處置，主管機關得委託有關機關 (構) 代為執行；其處

置費用及收入，由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辦理。

第 26 條



本法所定罰鍰之處罰，除本法另有規定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

款、第八款及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外，由直

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為之。

第 27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對菸酒製造業者

或進口業者處以罰鍰，並通知其限期回收補正，屆期不遵行者，應核轉中

央主管機關停止其製造或進口六個月至一年，並為沒入違規菸酒之處分。

前項沒入處分之執行，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為之。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對菸酒製

造業者處以罰鍰後，應核轉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同條第三項規定廢止其許

可。

第 28 條

中央主管機關撤銷、廢止菸酒製造業者之許可或禁止、停止其於一定期間

內產製菸酒時，應通知當地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會同主管稽徵機關

派員對其菸酒成品與半成品進行盤點及記錄後，予以列管。

菸酒製造業者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許可、禁止或停止其於一定期間內產製

菸酒者，其於廢止許可、禁止或停止產製日前已完成之菸酒成品得繼續完

稅銷售，其餘菸酒半成品不得繼續產製。經撤銷許可者，為維護公益或為

避免受益人財產上之損失，準用之。

第 29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委辦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辦

理各項事務之規費收入，由各該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代收後解繳國

庫；其所需委辦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辦理。

第 30 條

本法及本細則所定之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1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修正發布之第五條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自九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五月十六日修正

發布之第三條第八款規定，自九十七年五月十六日施行；九十九年九月十

六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第五款及第七款規定，自九十九年九月十六日施行

。


